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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制”語境下的“一國”解讀

趙國強* 

回歸十七年來，“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在港、澳特別行政區已

是深入人心，基本法為特別行政區的長期繁榮穩定和發展提供了最可

靠的法律保障，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

作為一種新生事物，在“一國”與“兩制”的關係方面，仍然有不少

問題值得我們去關注和研究。本文旨在結合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就

特別行政區在高度自治過程中究竟應當如何確保和體現“一國”的主

導地位，談幾點看法。

一、關於國家憲法的“一國”解讀

這裡講的憲法當然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簡稱“國

家憲法”）。近兩年來，我們從國家領導人關於特別行政區的講話

中，可以發現這樣一種變化，即中央由以前強調的“嚴格依照基本法

辦事”開始轉變為“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比如，2015年3月

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第三次會議上作的政

府工作報告中就明確指出，“我們將堅定不移地貫徹｀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

法辦事”。在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總理李克強再次重申了

“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的指導思想。筆者認為，從“嚴格依

照基本法辦事”到“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的轉變，決非是一

種單純文字表述上的轉變，這種轉變有着很強的現實針對性以及深刻

的理論思維性。

* 澳門大學法學院訪問教授，澳門法律工作者聯合會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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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實針對性

所謂現實針對性，就是指標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發生的某些無視

國家憲法的現狀。在香港，就有那麼一些人，總是認為國家憲法在香

港是無效的，是不適用的，在他們看來，似乎只有國家憲法的第31條

才是制定基本法的依據，而整部國家憲法並非是香港法律體系的組成

部份，故不存在甚麼違憲的問題。這些人正是利用這種自以為是的、

毫無依據的偏執觀點來誤導香港市民，挑戰國家憲法的權威，並打着

所謂“本土”的旗號來否定國家憲法的存在，甚至變本加厲地搞甚麼

“港獨”，肆無忌憚地侮辱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其氣焰之囂張，無以

復加。毫無疑問，中央之所以要將“嚴格依照基本法辦事”轉變為

“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就是對這種囂張氣焰的強力反擊，

是一種撥亂反正的堅定措施，它再明確不過地宣示了這樣一種理念：

在“兩制”語境下，國家憲法不容否定，國家憲法不容挑戰。

（二）理論思維性

所謂理論思維性，就是指“一國兩制”作為一種新生事物，無論

是從理論還是從實踐考察，都會有一個不斷深化、不斷完善的發展過

程。眾所周知，在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體系中，憲法都是具有至高無

上地位的“母法”，其他法律都是處於憲法之下的“子法”，這是一

個簡單而明瞭的法律常識，國家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當然也是一種

“母法”和“子法”的關係。那麼，實行“一國兩制”，在“兩制”

語境下，這種“母法”與“子法”的關係是否會被割斷呢？國家憲法

在特別行政區的效力是否會被終止呢？結論顯然是否定的，在理論

上，這就會涉及到憲法的地位和憲法中一般條款和特別條款的問題。

首先，就憲法的地位而言，如上所述，在一個國家的法律體系

中，國家憲法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這裡講的“至高無上”，除了指

憲法的法律位階高於任何其他法律之外，尚包含作為一個國家的憲

法，它必然會在這個國家的任何一塊領土上生效。中國政府之所以按

照“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在香港和澳門設立特別行政區，根本目的

是為了實現國家的統一，而不是要將 香港和澳門從國家領土中分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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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因此，儘管特別行政區在“兩制”語境下實行高度自治，但不管

怎麼“特別”，也不管怎麼“高度自治”，它們在國家結構層面上仍

然是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受中央人民政府直接管轄。既然是中

國的領土，是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那麼，國家憲法在這塊中國

領土上生效就是無可置疑、天經地義的。企圖以“高度自治”來否定

國家憲法在特別行政區的效力，這在理論上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其次，就憲法的立法技術而言，憲法中的特別法條是不可能推翻

憲法中一般法條的法律效力的。誠然，國家憲法第11條明確規定，

“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按照具

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但這一法條在國家憲法中

僅屬於一種特別法條，其目的是為在特別行政區實行“兩制”提供直

接的憲法依據，它沒有、也不可能在特別行政區終止國家憲法的效

力。我們之所以說國家憲法中關於社會主義制度和原則的規定不在特

別行政區適用，也僅僅是從特別法條優於一般法條的法律適用原則進

行考察所得出的一個結論，具體地說，因為經國家憲法第31條授權並

由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明確規定在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

而實行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所以，國家憲法中關於社會主義制度和

原則的規定就不會在特別行政區適用，但這決不等於國家憲法作為一

部國家最高法律在本國領土上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被否定。由此可

見，企圖以國家憲法第31條特別規定來否定國家憲法在特別行政區的

法律效力，在理論上同樣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中央強調在特別行政區要“嚴格依照憲法

和基本法辦事”，既是對香港某些利令智昏者的一種警告，也是一種

在“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的理論深化和完善。這一表述深刻表明，

構築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的憲制基礎不僅有基本法，而且還有其上位

法律即國家憲法，關於這一點，李克強總理在今年兩會回答記者問題

時明確指出，“憲法和基本法構成了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因

此，尊重並切實維護國家憲法在特別行政區的地位和效力，這是“一

國”原則使然，也是確保“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得以順利實施的根本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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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欣慰的是，關於國家憲法在特別行政區的地位和效力問題已

經引起了澳門社會的高度關注，不少有識之士已就此提出了切實的保

障性建議。比如，在今年兩會上，來自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全國政協常

委廖澤雲先生和全國政協委員崔世昌先生就連署提案，建議由中央相

關部門牽頭來編寫在特別行政區適用的國家憲法宣傳讀本，並建議開

設專題網站，加強憲法觀念意識的宣傳，以此來鞏固“一國兩制”的

實踐成果。筆者非常認同廖先生和崔先生的建議，因為這對於進一步

鞏固和擴大“一國兩制”在特別行政區所取得的成果，確保特別行政

區的長期繁榮穩定和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關於政治體制的“一國”解讀

無庸置疑，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基本框架究竟如何設計，這是

中央的權力，並已由基本法作了明確規定。但從“一國兩制”在特別

行政區的實踐來看，涉及到具體職位、具體的人如行政長官、立法會

議員時，中央有無權力作出指引或通過解釋基本法進行干預，卻產生

了不少問題。筆者認為，對這些問題的理解，仍然離不開對“一國”

的解讀。

（一）以行政長官的選舉為例

特別行政區在選舉行政長官時，除了要依照基本法以及本地區的

選舉法之外，對參選的行政長官要不要有一個愛國的政治標準，這是

一個必須重視的問題。香港有人認為，解釋基本法“不能被無端加上

一些其所不能包含的意思。這是為何｀愛國愛港´或｀不對抗中央´

這些對特首人選的額外要求，都是按《基本法》的現有憲法原則所不

能接受的”。1 此人這番話確實令人感到驚訝，真不知他所理解的基本

法的憲法原則是甚麼原則。筆者認為，要求行政長官必須愛國，這反

映了“一國”原則的必然要求，也是對“一國”原則的合理、合情、

合法的解讀。為甚麼？

1. 參閱2013年4月2日《蘋果日報》：“普選特首選舉辦法的憲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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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第一，要求行政長官愛國並非是要求行政長官愛社會主義制

度。關於愛國者的定義，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先生曾對愛

國者作過一個十分精闢的表述，即“甚麼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

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

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

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

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

鄧小平先生關於愛國者定義的表述當然適用於行政長官。由此可見，

要求行政長官愛國與其信甚麼社會制度無關，只要其熱愛自己的民

族，擁護基本法，願為特別行政區的繁榮和穩定效力，這就符合了愛

國的要求。一個行政長官如果連這幾點都做不到，他還有甚麼資格當

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

第二，要求行政長官愛國是基於行政長官的法律地位及其職責。

根據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不僅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特別行政

區，必須對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別行政區負責，並由中央人民政府任

命，而且行政長官也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首長，領導着特別行政區政

府，負有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就基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的職

責，以及代表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處理中央授權的對外事務和其他事

務。由此可見，基本法關於行政長官地位和職責的規定充分表明，行

政長官在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特別行政區

的政治體制並非是西方社會所推崇的“三權分立”體制，而是以行政

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行政長官決不同於一般市民，作為一般

市民中的中國公民，儘管也有愛國的責任，但他如果執意不願承擔甚

至否認這種責任的話，只要他遵紀守法，不作出任何違法行為，這就

是他個人的事情。然而，行政長官則不同，愛國的責任對行政長官來

說，就不是你願不願意承擔的問題，而是必須承擔。這是因為行政長

官所承擔的愛國責任，是一種與其地位與職責相對稱的憲制性責任，

必須得到遵守和落實。因此，對行政長官的人選而言，愛國是一個不

容置疑的先決條件。

第三，要求行政長官愛國是基於“一國”原則的合理解讀。在香

港有人認為，行政長官的選舉應當符合“普及而平等”的“國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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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既然是平等，就不應當有愛國的限制，你限制了就是不平等，

就是違反了選舉的“國際標準”。這顯然是對“國際標準”的一種曲

解。因為所謂“普及而平等”的“國際標準”從來就不認為對選舉不

能有某種限制，而是說“公民參選的資格不受不合理的限制”，言外

之意，如果某種限制是合理的，如未到選舉年齡、有精神障礙、有犯

罪紀錄，等等，那就完全可以限制。那麼，要求行政長官愛國是否屬

於合理的限制呢？筆者認為，要求行政長官必須愛國的限制不僅合

理，而且必須。因為如前所述，要求行政長官愛國，除了愛國本身的

含義與制度信仰無關，以及由基本法所規定的行政長官的法律地位與

職責外，更重要的是，這也反映了“一國”原則的必然要求。因為

“一國”是“兩制”的前提，維護國家的主權、統一和安全，這是特

別行政區必須承擔的責任，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實行高度自治，決

不能損害“一國”原則。中央要求行政長官必須愛國，這是基於“一

國”原則而對行政長官提出的一種政治上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是中央

行使國家主權的表現，無可非議。試想一下，如果一個中央政府能夠

允許一個從骨子裡不愛自己的民族，不擁護基本法，甚至企圖分裂國

家的人擔任行政長官，那這樣的中央政府還是一個負責任的中央政府

嗎？那“一國兩制”的“一國”豈不成為一種擺設？

（二）以立法會議員的資格為例

根據基本法規定，除立法會主席外，其他立法會議員可以由非中

國籍的永久性居民擔任，故立法會議員當然與行政長官有所不同。但

這是否就意味着對立法會議員就不能設制特定的政治要求呢？當然不

是。為甚麼？道理很簡單，因為“兩制”不能抵觸“一國”，特別行

政區既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受中央政府管轄，

那麼，作為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不管你是甚麼國籍，就必須在

“一國”之下遵守某些政治原則。

比如，關於依法宣誓問題。根據基本法規定，立法會議員在入職

時，必須宣誓擁護基本法，盡忠職守，廉潔奉公，效忠特別行政區。

這一政治原則毫無疑問體現了“一國”原則。因為基本法是中國最高

國家權力機關即全國人大制定的，它是在特別行政區具體貫徹和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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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在中葡聯合聲明中所提出的“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法律保

障，所以，擁護基本法，就是擁護“一國兩制”，只有擁護“一國兩

制”，才能表明你認同“一國”，才能表明你認同國家的主權和統

一。要求議員宣誓效忠特別行政區，同樣包含了“一國”的內涵，因

為效忠特別行政區和擁護基本法是密切相聯的，擁護基本法是個前

提，只有符合了這個前提，議員才會在基本法的規制下來效忠特別行

政區。因此，效忠特別行政區，其實質仍然屬於國家層面上的效忠。

這一依法宣誓的政治原則必須得到切實執行，你拒絕宣誓或胡亂

宣誓，就應當即刻喪失擔任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的資格。為此，針

對去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候任議員梁頌恒和游蕙禎在宣誓時宣揚

“港獨”及侮辱國家的醜惡行徑，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第104
條作出了解釋，明確規定依法宣誓作為一種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法律承

諾，是擔任該條所列相應公職的法定條件和要求，宣誓人拒絕宣誓，

或故意宣讀與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或者以任何不真誠、不莊重的方

式宣誓，即喪失就任該條所列相應公職的資格。若宣誓人作虛假宣誓

或者在宣誓之後從事違反誓言行為的，必須依法承擔法律責任。全國

人大常委會的這一解釋可謂是正氣十足，大快人心，真正體現了國家

對特別行政區行使主權的權威不容挑戰。值得點讚和可喜的是，全國

人大常委會上述立法解釋所體現的國家主權意識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迅

速得到了具體落實，因為根據新修訂的澳門立法會選舉法第6條第8項

規定，參加立法會選舉的人士必須事先作出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別行

政區的聲明，如果當事人“拒絕聲明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者；或事實證

明不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或不效忠中華人

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者”，即無被選資格。這一規定合理合法，

因為澳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澳門，通過基本法在澳門實行“一國兩

制”，這是國家的決策，立法會既然不是社團，而是堂堂正正的政權

機構，那就必須認真貫徹和執行基本法，你不擁護甚至反對基本法，

怎麼有資格來當立法會議員呢！

還比如，關於“雙重效忠”問題。對議員來說，所謂“雙重效

忠”，就是指你一方面在特別行政區宣誓擁護基本法並效忠特別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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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另一方面又以另一個國家公民或地區居民的身份，去宣誓效忠另

一個國家或地區。在澳門有人認為，由於基本法並沒有明確規定禁止

“雙重效忠”，再加上葡萄牙又實行“雙重國籍”制度，承認持有葡

國護照的澳門居民具有葡國公民的身份，因此，在澳門應當允許“雙

重效忠”。筆者認為，這是一種十分糊塗且極其錯誤的觀點。須知，

基本法沒有明確規定，那是因為禁止“雙重效忠”對不承認“雙重國

籍”的國家來說是不言而喻的，這是國家主權使然；退一步說，即便

葡萄牙因實行“雙重國籍”而認可“雙重效忠”，這與我們又有甚麼

關係？難道葡萄牙認可的東西，我們也必須認可？由此可見，在澳門

必須禁止“雙重效忠”，這反映了在“兩制”語境下“一國”原則的

必然要求，也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正因為如此，新修訂的澳

門立法會選舉法第4條和第6條對禁止“雙重效忠”作出了明確規定，

即立法會議員在任職期間不得出任任何外國議會或立法議會的成員，

尤其是聯邦級、國家級、地區級或市級議會或立法議會的成員；也不

得出任任何外國政府成員或公共行政工作人員，尤其是聯邦級、國家

級、地區級或市級政府成員或公共行政工作人員。如果是已經出任上

述職位的，則會在立法會選舉中喪失被選資格。

三、關於國情教育的“一國”解讀

所謂國情教育，很難下一個確切的概念，其大意就是指讓一個國

家的國民瞭解自己的國家，包括本國的歷史、地理、人文、政治、經

濟，等等，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從小培養國民的愛國情懷。那麼，在

“兩制”語境下，特別行政區是否需要開展國情教育，如果需要開展

國情教育又應當如何開展？這兩個問題應當引起我們的關注和重視。

（一）開展國情教育是“一國”的應有之義

有人認為，因為是“兩制”，內地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而特

別行政區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所以政治理念不同，在特別行政區

開展國情教育不符合“兩制”，更有”洗腦”之嫌，故竭力反對在特

別行政區開展國情教育。顯然，這種看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也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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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筆者認為，在特別行政區開展國情教

育，同樣是“一國”的應有之義，屬天經地義之舉。

眾所周知，一個國家對本國國民開展國情教育，這是“放之四海

而皆準”的普遍規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會對本國國民進行國情

教育，也就是愛國主義教育，這種國情教育包括本國的傳統文化教

育、歷史演變教育、地理狀況教育、現行政治制度教育、國旗國歌教

育、歷史名人教育，等等，唯國情教育介入的年齡段可能會有所不

同。正是通過這種國情教育，使本國國民從小就增強對自己國家的認

同感，從小就激發本國國民對自己國家和民族的愛國情懷。因此，對

一個國家來說，國情教育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必須要有，這是國

家當權者的責任，也是國家當權者行使國家主權的必然產物。

在“兩制”語境下要不要開展國情教育，這就涉及到如何理解和

擺正“一國”與“兩制”的關係問題。對此，我們不必過多加以解

釋，因為大家都知道、也都理解“一國”是在“兩制”之上，實行

“兩制”是在一個國家主權之下實行“兩制”，所以，特別行政區在

“兩制”語境下實行高度自治，首先必須服從國家主權的要求，不能

離開國家主權去講高度自治，否則就意味着搞“變相獨立”，這並非

是“一國兩制”的原意。由此可見，既然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不可分割的領土，那麼，在特別行政區開展國情教育，當然屬於國

家的責任，也是國家主權在特別行政區的具體體現和落實，這種國家

責任在“兩制”語境下，就應當由特別行政區政府來承擔。說甚麼

在特別行政區不能開展國情教育，那是非常荒唐的，其實質就是在用

“兩制”來否定“一國”，也就是在國情教育領域根本無視國家的理

念。筆者認為，在特別行政區開展國情教育，是特別行政區政府必須

切實履行的國家層面上的責任，而且必須在中央政府的監督下進行，

容不得半點含糊。

無庸置疑，基於“一國”原則，在特別行政區開展國情教育是根

本不存在任何理論障礙的，完全符合“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坦率

地說，澳門回歸十七年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堅決貫徹、執行基

本法以及落實“一國兩制”方面是做得相當不錯的，但在開展國情教

育方面仍然顯得不足，有必要加強。依筆者之見，目前在開展國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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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方面，主要的問題不是特別行政區要不要開展國情教育，而是從政

府的角度，應當如何採取必要的措施，去開展並強化國情教育，正如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先生所說，必須通過國情教育來“加

強青少年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和自豪感”。

（二）開展國情教育應當多元化

必須指出，在特別行政區開展國情教育，既要維護“一國”即國

家主權的原則，也要體現“兩制”即高度自治的精神，這一情況與落

實基本法第23條關於維護國家安全的規定是相同的。比如，在維護國

家安全方面，基本法第23條使用了“應自行立法”的表述，這一表

述實際上包含了兩層意思：一是應當立法，也就是說特別行政區必須

通過立法來制定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這是特別行政區對國家應當承

擔的一種憲制性責任，它體現的是“一國”原則；二是自行立法，也

就是說具體如何來制定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這由特別行政區自行決

定，故它反映的是“兩制”精神。對國情教育來說，基本法雖然沒有

作出明確規定，但情況是一樣的，即特別行政區必須開展國情教育，

這是特別行政區對國家應當承擔的一種責任，它體現的也是“一國”

原則；至於特別行政區究竟如何開展國情教育，這又由特別行政區自

行決定，它反映的也是“兩制”精神。那麼，特別行政區究竟應當以

甚麼方式來開展國情教育呢？

筆者認為，究竟如何開展國情教育，並沒有一個特定的模式，實

際上，開展國情教育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方式，故存在一個多元化的問

題。而在國情教育的多元化模式中，最重要的方式莫過於教材教學。

從各國開展國情教育的實踐考察，所謂教材教學，就是指由國家

統一編寫一本適用於一定年齡段的對學生進行國情教育的教材，並由

國家強制推行在相關學校普及使用。筆者認為，在特別行政區運用教

材教學開展國情教育應當注意兩個問題：第一，編寫教材。如上所

述，基於“兩制”精神，在特別行政區開展國情教育所適用的教材應

當由特別行政區自行負責編寫，至於如何編寫，是獨立編寫，還是邀

請外地相關部門或外地專家參與編寫，可以由特別行政區相關部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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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決定。總之，不管是獨立編寫還是與他人合作編寫，特別行政區必

須拿出一本適用於國情教育的教材。第二，強制推行使用。所謂強

制推行使用，就是指由政府統一編寫的適用於國情教育的教材，應

當由政府出面，強制各學校普及使用。關於這個問題，筆者聽到一種

觀點，似乎教材編出後，各學校可自由決定是否使用，理由就是在

教學方面，根據基本法規定，特別行政區原有各類學校依法享有教學

自由和學術自由。筆者並不認同此觀點。理由之一，就是因為開展國

情教育反映了“一國”原則的基本要求，特別行政區各類學校享有的

教學自由不能凌駕於“一國”原則之上，這也是基本法所體現的核心

價值。理由之二，法治社會講的是法，特別行政區各類學校享有的教

學自由是在特別行政區現有的法律框架下“依法”享有教學自由，因

此，只要在特別行政區現有法律框架中明確規定相關學校必須統一開

設國情教育課程，使用政府統一編寫的教材，這就屬於“依法”的問

題，而非屬你想不想用的問題了。

當然，除了教材教學方式外，開展國情教育還可以有其他多種方

式，比如，組織特別行政區青少年赴內地進行參觀訪問，多瞭解國家

的發展進程以及國家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或與內地青少年進行交流，

暢談人生，共同討論國家的未來，這些都可以成為開展國情教育的方

式，澳門回歸以來，這些開展國情教育的方式已得到了普遍採用，並

取得了顯著效果，今後必須堅持下去。

四、結語

實踐表明，究竟如何理解“一國”與“兩制”的關係，這是在貫

徹和執行基本法過程中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不同的理解，往往就會

得出不同的結論。由此筆者認為，在涉及國家主權的事項上，有些事

項是顯形的，即十分明瞭，且基本法也作了明確規定，故無須論證，

如外交、防務等事項，不可能屬於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的事項。但有

些事項並不像外交、防務那樣顯形，而是具有隱形性，需要通過一定

的分析才能顯示出該事項所包涵的國家主權性質，如本文所論及的國

家憲法在特別行政區的地位、中央對行政長官必須愛國的政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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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不依法宣誓的法律後果、禁止立法會議員“雙重效忠”、

強制推行國情教育等事項。因此，在“一國兩制”的實踐過程中，我

們應當警惕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在具體問題上利用國家主權性質的隱形

性而大做文章，誤導市民，甚至煽風點火，顛倒是非，以此來達到他

們不可告人的目的。筆者認為，在“一國”與“兩制”的關係中，尊

重並確保“一國”的權威，其實質就是要維護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全

面管治權，而“兩制”所體現的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決非可以挑

戰“一國”權威的高度自治，這種高度自治必然是置於中央對特別行

政區行使全面管治權之下的高度自治。關於這一點，正如全國人大常

委會張德江委員長在“紀念香港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講話中所

說的那樣，“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權力關係是授權與被授權的關

係，而不是分權關係，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以｀高度自治´為名對

抗中央的權力”。


